
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2025年典当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

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公安局：
    按照市、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要求，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牵头组织典当行业部门联合检查，现制定《2025年典当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实施方案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


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2025年8月10日



[bookmark: OLE_LINK4]
2025年典当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
门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推进我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持续、广泛、深入地开展，按照年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抽查计划，决定开展典当行业内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，现制定如下方案。
一、抽查时间
2025年8月10日至9月30日
二、抽查对象及范围
全县辖区典当行业企业，充分运用信用风险分级分类进行本次部门联合随机抽查，抽查比例达到30%以上。
三、抽查实施部门
政府办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。
四、抽查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政府办抽查事项：对典当行开展业务和风险管控情况的现场检查。
（二）市场监管局抽查事项：登记信息检查、公示信息检查。
（三）公安局抽查事项：娱乐场所和特种行业检查；对金融机构营业场所、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的监管；重点场所、部位建设安全技术防范设施。
五、组织实施
（一）任务分工
1、本次部门联合抽查政府办为牵头部门，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为协同部门。
2、县政府办负责本次联合抽查的沟通、协调、组织，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具体实施本部门的抽查工作。
3、随机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，无法独立完成专业抽查事项的，由执法检查人员所在单位选派专业人员协助指导完成抽查工作。
（二）检查方式
1、可以采取书面检查、实地核查等方式，也可以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、核查结果或者其他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结论。被检查对象实施现场检查一般采取信息比对、实地核查等方式进行。
2、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时，检查人员不少于2人，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，检查人员应当填写“一企一表”，并由被检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确认；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的应当在“一企一表”上如实记录。
（三）抽查结果公示
检查部门应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”的原则，在检查完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，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北）向社会公示。已实施检查但未依法进行公示的，视为未完成抽查任务。
（四）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处理方式
1、对现场检查发现的违法问题，违法行为轻微的，采取教育、建议、提醒等行政指导措施，引导其合法守信经营。
2、违法行为严重，需要立案处理的，检查人员应将问题线索移交给本部门案件查办机构。
3、发现违法问题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，应当及时移送相应监管部门处理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。
六、工作要求
[bookmark: OLE_LINK3]县政府办要发挥好牵头作用，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公安局要积极配合，共同推进工作，形成执法合力。特别是对认领、匹配人员等重要环节，要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完成。部门相关业务股室要结合职责，强化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，积极指导、解答在抽查中遇到的疑难问题，防止抽查检查流于形式、走过场，确保执法人员履职尽责，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。



